
政府采购

里雍镇龙江现代设施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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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书

2024 年 9 月 27 日， 柳州市鱼峰区里雍镇人民政府 以 公开招标方式 对里雍

镇龙江现代设施蔬菜基地建设项目进行了采购。经 评标委员会 评定， 潍坊睿盈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为该项目中标人。现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

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

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柳州市鱼峰区里雍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

称：甲方)和 潍坊睿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

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1.1 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如果下列文

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

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 中标通知书；

1.1.3 投标文件及“投标报价”（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1.4 招标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1.5 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1.2 标的物

1.2.1 标的物 1信息

1.2.1.1 名称： 详见附件 2招标文件服务需求一览表 ；

1.2.1.2 数量： 详见附件 2招标文件服务需求一览表 ；

1.2.1.3 质量： 合格 。

1.3 价款

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3978000.00 元（大写： 叁佰玖拾柒万捌仟元整人民币（含税）。

分项价格（详见附件:开标一览表）

1.4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招标人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30%给中标供

应商，根据合同约定的货物全部到场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80%，货物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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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100%。

1.5 标的物交付期限、地点、方式和货物期限

1.5.1 交付期限： 自签订合同后收到预付款之日起 90 个日历天内安装调试并交付使

用 ；

1.5.2 交付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

1.5.3 交付方式：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招标人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给中标供应商，根据合同约定的货物全部到场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80%，货物安装调试验

收合格后招标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100% ；

1.5.4 货物及质保期限： 经验收小组验收合格之日起 1 年。维修后货物的质保期从维

修完毕并重新经验收小组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

1.6 违约责任

1.6.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交付标的物，

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交付标的物一日的应交付而未交付标的物价格

的万分之五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20 %；迟延超过【10】日的，甲方有权在要求乙

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退回全部已收取的合同价款并按合

同总金额的 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6.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乙方可要求甲方

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万分之五计算，最高限额为欠付金

额的 20%；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

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6.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

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

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影

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

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

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1.6.4 乙方在质保期内未按承诺提供售后等货物的，每发生一次向甲方支付 2000 元的违

约金。

1.6.5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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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任何一方按照

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

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

的权利救济方式；

1.6.6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对方当事

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

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7 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暂停采购活

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

视为甲方违约。

1.7 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和解或者调解

解决；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第 1.7.2 种方式解决：

1.7.1 将争议提交柳州市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

1.7.2 向 甲方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8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加盖有效电子公章时生效。

甲方：柳州市鱼峰区里雍镇人民政府 乙方：潍坊睿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

里雍镇里雍街 211 号 冯家尧河村委南 600 米路西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人： 联系人：

约定送达地址： 约定送达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0772-7568246 电话: 1997729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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